
中国互联网网络版权自律公约 
 

（2005 年 9 月 3 日） 

  第一条 为维护网络著作权，规范互联网从业者行为，促进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推动互联网信息行业发展，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公约成员应当认真学习和自觉遵守与互联网有关的版权法律法规，增强版

权保护意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道德准则，积极推动

职业道德建设。 

  第三条 公约成员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研究和探讨我国互联网版权保护措施，

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和立法建议。 

  第四条 公约成员应当积极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第五条 公约成员应该鼓励、支持、保护依法进行的公平、有序的竞争，反对不正

当竞争。 

  第六条 公约成员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批评，共同抵制和纠正行业不正

之风。 

  第七条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联盟”）是本公约的执行机构，负责组织公

约的宣传和实施。 

   第八条 联盟负责组织公约成员学习网络版权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组织交

流网络版权相关行业信息，代表公约成员与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反映公约成 员的意

愿和要求，切实维护公约成员的正当权益，积极推动和实施互联网行业自律，并对成员遵

守本公约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九条 本公约成员违反公约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联盟进行检举，由联盟

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全体成员公布。公约成员违反本公约，造成不良影响，经查证

属实的，由联盟视不同情况给予内部通报或取消公约成员资格的处理。 

  第十条 本公约的所有成员均有权对联盟执行本公约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监督，

有权向联盟的主管部门检举联盟或其工作成员违反本公约及相关工作制度的行为。 

  第十一条 联盟设立秘书处，根据公约成员授权受理“通知”和“反通知”，具体办法另



行规定。 

  第十二条 联盟建立网络版权纠纷调解中心，负责公约成员之间网络版权纠纷的调

解，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联盟设计和申请本公约的统一标识，并制订具体使用办法。本公约成员

均有权按照使用办法使用公约的统一标识。 

  第十四条 凡接受本公约的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可以申请

加入本公约。本公约成员也可以退出本公约，并通知公约执行机构。公约执行机构定期公

布加入和退出本公约的成员名单。 

  第十五条 本公约由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向社会公布，从公布之日起接受

签约，签约成员达到 20 名时本公约生效。 

  第十六条 本公约生效期间，经公约执行机构或本公约十分之一成员提议，并经三

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可以对本公约进行修改。 

  第十七条 本公约由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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